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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政务数据共享服务运营模式

徐春学  马  英 *  

(国家信息中心 北京 100045)

摘  要  政务数据共享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但

以往政务数据共享研究侧重于数据共享管理机制的建立、平台技术支撑能力的构建，较少关注供给

数据的质量和共享服务的保障。该文总结了当前政务数据共享服务运营模式，指出“物理汇聚、统

一服务”模式由于数据高度集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而在“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下，共享

运营则存在各部门需求无法快速满足、数据共享效率低、数据共享服务质量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

题，该文提出由数据提供方和平台运营方共同构建“联合运营”模式，数据提供方负责保证数据源

质量，平台运营方负责数据服务标注化和服务能力，双方共同优化授权机制，保障共享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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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Data Sharing Op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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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 on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focu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 shar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support capacity of the platform, while the key to achieving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data value lies in the quality of supplied data and the guarantee of the sharing servic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operation mode of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servic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 of “physical 

convergence and unified service”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security risks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data,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ata sharing operation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service mode,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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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字政府建设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

社会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

也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

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举措[1]。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在于如何善用数

字技术更好地达成政府行政改革目标，为公民和

社会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2]。政务数据共享是政

务部门因履职需要，向其他部门提供数据资源和

使用其他政务部门数据资源的行为。数据共享是

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和基础[3]，数据共享的效率

和开发利用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字政府的建

设发展水平[4]。

  近年来，各国政府积极推进数据共享工作。

欧盟通过发布《欧洲数据战略》[5]、《数据法

案》[6]等，加强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使用的顶层

设计。美国通过发布数据共享模型标准[7]，规范

了数据组件的描述方法，提高了数据和软件的

互操作性。德国通过构建国际数据空间实现了

数据共享，国际数据空间为数据共享提供了安

全可信的环境[8-9]，支持 21 种数据使用控制策

略，包括限定数据访问时间、数据使用次数及使

用者所在地域等，对数据进行精准化保护。

  我国政府通过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和管理机

制［10］等工作，推进数据共享，主要举措包括：

(1)出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11]，

改变了我国政务数据共享“无据可依”的历史。

(2)构建全国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

系，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区块链构建

可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目录上链、授权信息上

链、共享日志上链等方式，实现链上存证和共享

数据溯源，提高数据共享各方的互信程度[12]，基

于密态数据，开展数据共享、分析和应用[13]。

(3)发布《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数据共享 安全技术

要求》[14]标准规范，规定数据共享全过程的数据

安全技术要求。

  数据共享的持续有效开展在于建立合理的运

营机制，保证数据的持续供给，确保数据共享服

务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分析各级政府的数据共享

实践可知，我国共享数据的接入方式主要有物理

汇聚和逻辑汇聚两种方式。物理汇聚，即将各部

门数据统一归集至大数据中心，由大数据中心负

责数据共享运营。该方式能够保障数据共享的

服务质量。逻辑汇聚，即数据分散存储在各个部

门，数据共享服务的工作主要由各部门负责。该

方式存在数据共享效率低、数据共享服务质量

差、无法快速满足各部门需求等问题。本文分析

了两种数据接入方式在数据共享运营中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并提出一种数据共享服务运营模式，

the demand of each department cannot be met quickly, the efficiency of data sharing is low, and the quality of 

data sharing service is poor. On this basis, a “joint operation” mode is proposed, which is jointly constructed 

by the data providers and the platform operators. This mode requires the data provider to b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he data source, the platform operator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abeling and service 

capability of the data service, and both parties to jointly optimize the authorization mechanism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shared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data; data sharing; operation mechanism; shareing services
Funding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of China 
(2019YFB21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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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望保证数据共享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2 当前数据共享服务运营模式

2.1 物理汇聚、统一服务模式

  物理汇聚、统一服务模式即各部门数据统一

归集至大数据中心，由大数据中心统一对外提供

服务，如图 1 所示。

  在物理汇聚、统一服务模式下，由数据共享

主管部门建设大数据中心，统一归集、存储、管

理各部门的政务数据，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统

一对外提供服务。数据提供方只需按要求提供数

据即可，共享运营工作由专门的数据共享运营单

位负责。该模式的优点包括：(1)构建“管运分

离”的运营管理模式。部分地区的数据共享主管

部门成立了专门的数据共享运营单位，负责推进

各部门数据的供给与接入，优化授权机制，提供

紧急共享业务支撑和专家服务等。(2)提供多种

数据共享服务方式。基于各部门归集的数据，提

供 API 接口服务和数据订阅等基本数据共享服

务；将各部门政务数据进行融合关联，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主题库、专题库，对外提供查询检索、

统计分析、隐私计算等多种服务，较好地支撑各

部门开展应用创新。(3)创新完善数据共享授权

机制。部分地区创新申请授权管理机制，将申请

受理流程从“使用部门提交申请→平台管理方统

一受理→提供部门进行授权”改为“使用部门提

交申请→提供部门进行授权→平台管理方定期审

核”，从事前监管改为事后监管，极大地提升了

数据共享授权效率。

2.2  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

  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即数据分散在各部

门，由各部门负责管理和维护，通过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以“数据不落地”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

如图 2 所示。

 

图 2 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方式

Fig. 2 Logical aggregation and decentralized service

图 1 物理汇聚、统一服务方式

Fig. 1 Physical aggregation and unifie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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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下，提供共享服

务的责任主体是各政务部门，大部分数据以“可

用不可见”的服务接口方式提供服务，少量数据

以“数据搬家”的数据订阅方式提供服务。在数

据共享全流程中，数据只在使用方落地，数据共

享交换平台不存储数据，除数据提供部门外，没

有其他主体归集存储其全量数据，这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提供部门数据安全的顾虑。但该模式因数

据不进行归集，很难提供数据融合、查询、分析

等服务。

  该模式的数据管理主体和数据服务主体一

致，具体分工如下：(1)由数据提供部门负责数

据资源接入工作。各部门按要求进行数据梳理，

确定数据服务方式并通过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发布

数据，实现数据资源的接入。(2)由数据提供部

门保证数据共享服务的可用性。各部门通过建设

服务集群，提升 API 接口的查询服务能力；通过

建立索引、提供分表查询服务等方式，提升共享

数据库的服务能力。(3)由数据提供部门负责数

据共享的授权审批。在分散服务模式下，基本上

采用基于“平台统一受理，部门分别授权”的数

据共享授权机制，由平台管理单位对数据使用

申请进行规范性审查，由数据提供部门负责授

权审批。

2.3 数据共享运营问题分析

  在物理汇聚、统一服务模式下，数据共享服

务运营主要由专门的团队和人员负责，但数据归

集存储至统一的物理区域，数据安全风险较大，

原因包括：(1)负责归集存储各部门政务数据的

政务数据中心易成为攻击者的重点目标，数据的

高度汇聚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数据泄露。(2)部
分部门数据分类的分析管理要求落实不到位，未

对核心数据和重点数据进行分类管理。针对原始

数据汇聚或数据挖掘等场景，未及时提升数据的

安全级别，未采用数据加密等措施加强对数据的

保护。(3)部分部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不完善，

监管能力不足，对平台管理单位的内部管理人

员、参与数据质量管理和数据分析等工作的厂商

人员管理不到位，数据安全风险较大。

  在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下，由数据提供

部门负责数据共享服务运营。该模式未明确各部

门提供数据服务的职能及专门承担数据共享工作

的司局(处室)，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和资金保障

不足。该模式下的数据共享存在以下问题：(1)
各部门信息化建设和数据管理方式无法满足数据

共享需求。从客观角度来看，各级政务部门开展

信息化建设主要是为了满足部门自身业务发展需

求，而并未将其他部门的业务应用需求纳入其信

息系统建设规划和数据资源管理规划。部门数据

从“自用”转变为兼顾“他用”，需要数据提供

部门进行大量的“额外”工作，耗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2)数据提供部门无法快速满足其他各

部门的数据需求。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推进，

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数据使用场景不断增

多，对数据的需求层出不穷。当某一数据资源

需要支持查询、核验、批量订阅等多种服务方

式时，就需要数据提供部门按需开发相关服务，

将其接入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保证服务的稳定

运行。这对数据提供部门的要求较高，数据提供

部门无法及时满足相关需求。(3)数据共享效率

低。在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下，数据使用部

门利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检索数据服务，提出数

据资源使用申请，平台管理单位对数据使用申请

进行规范性审查，然后由数据提供部门负责数据

资源使用申请的授权。在这种“一事一议”的模

式下，数据提供部门对是否予以授权的自主权较

大，审批时间较长，导致数据共享效率较低。当

已接入的数据资源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数据共享

主管部门负责供需对接工作，收集各部门各地方

的共享需求，整理普遍的数据共享责任清单，要

求数据提供方按责任清单提供共享服务。因数据

请求方的需求不断变化，需要供需对接工作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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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但目前共享责任清单平均一年发布一次，

部分紧急的数据需求无法得到满足。(4)数据共

享服务质量较差。部分部门的信息化基础支撑能

力不足，有的部门采用单台服务器提供数据查询

服务，一旦服务器出现故障，服务将停止；有的

部门不具备服务集群扩展能力，当并发访问量较

高时，存在长期无响应的情况；有的部门因技

术能力不够、人员不足，服务中断后无法快速修

复，导致使用方业务中断。上述问题导致数据使

用方在使用共享数据时“心存疑虑”，为确保当

数据共享服务故障时，业务仍可继续开展，使用

部门需要在使用共享数据时，设计一套保障机制。

  针对两种服务模式的不足，应探索一种更合

理的数据共享运营模式。在数据接入方式上，可

将数据物理集中和逻辑集中相结合，针对使用频

率高、安全敏感度不高的数据，可采用物理汇聚

方式接入，由数据共享平台管理部门加强数据安

全管理；针对实时性强、安全性要求高的数据，

可采用逻辑汇聚的方式接入，由数据提供方和

平台管理方协同配合，共同保障数据共享服务

质量。

3 数据共享联合运营

  数据共享联合运营模式，数据提供方仅提供

基本的数据服务，负责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和质量

管理，保证数据服务正常稳定；平台运营方负责

按需将数据共享服务标准化，授权流程自动化，

支持数据使用方按需定制共享服务。服务质量由

数据提供方和平台运营方共同做好保障，该模式

既减轻了数据提供方的工作量，又保证了共享服

务的稳定高效。

3.1 联合运营模式总体框架

  联合运营模式支持逻辑汇聚和物理汇聚两种

数据接入方式，由平台运营方统一构建数据共享

服务平台，该模式总体框架如图 3 所示。

  联合运营模式下，由平台运营方与数据提供

方协商确定合适的接入方式。数据共享平台负责

数据共享运营管理，一方面加强了对数据提供方

数据接入的管理能力，包括资源上架、服务测

试、服务监控等；另一方面加强了面向数据使用

方的服务能力建设，包括权限控制、智能路由、

用量控制、评估评价、统计分析等。基于区块链

图 3 联合运营模式总体框架图

Fig. 3 The framework of joint oper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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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构建授权智能合约，提升申请授权的自动化

水平。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共享数据地图，面向数

据需求方全方位展示平台可供共享的数据全貌，

并提供数据接口编排服务、共享服务自助配置等

融合服务，便于数据使用方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定

义所需共享服务，使数据共享服务更加便利化、

智能化。

3.2 数据提供方负责保证数据资源基础服务能力

  在联合运营模式下，数据提供方按照数据“他

用”的要求组织管理数据，将具备共享价值的数

据按照业务对象进行组织，按照基础数据、对象数

据、事物数据、感知数据、统计数据等类别进行分

类，做好数据分类分级和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提供方按要求将数据资源接入数据共享

平台，并提供基础服务能力。采用共享数据库方

式接入时，数据提供方应向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开

放共享数据库的查询权限。数据提供部门承担的

运营工作主要是：保证数据库查询支撑能力，保

证基础环境满足能力要求和安全要求，完成数据

库性能调优、建立索引和设置数据标签等工作。

数据提供部门需要提供详尽的数据库说明文档，

明确各数据项的含义、格式、字段长度、数据编

码及其含义等。采用 API 接口方式接入时，数据

提供方需自行提供标准接口服务，并保证接口的

服务质量和效率。标准的接口服务，即根据确定

的输入参数，返回该资源全部的数据项信息作为

输出参数，不再需要数据提供方提供多个服务接

口，与各个业务场景进行适配，返回所需的不同

数据项，降低了数据提供方的开发和维护成本。

3.3 平台运营方负责数据服务标准化

  平台运营方负责将数据提供部门接入的数据

资源进行服务标准化。逻辑汇集的数据资源，主

要提供 3 种数据服务类型：API 接口调用服务、

数据订阅服务和数据下载服务。不同数据共享服

务类型的服务特点、服务技术类型和主要应用场

景如表 1 所示。

  API 接口调用服务方式，数据提供部门按照

服务请求参数实时返回数据，具备数据实时性

好、安全性高的优点。数据订阅服务方式，双方

明确数据订阅规则，按照规则持续性批量提供数

据。数据下载服务方式指非结构化数据的一次性

下载。

  从应用场景上看，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

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奖励等依据申请办理的

政务服务事项，适合采用 API 接口方式共享数

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监督等主动实施

的政务服务事项，适合采用数据订阅服务方式批

量获取数据，以便进行大数据分析。同时，并非

所有的政府精准治理场景都需要采用数据订阅

服务方式进行数据归集，有些应用场景也可采

用 API 接口调用服务的方式获取数据。如低保补

助资格判定业务，可根据待判定人的个人身份信

表 1 数据共享服务类型

Table 1 Data sharing servic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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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通过 API 接口方式查询其社保缴纳、婚姻、

个人所得税纳税、购房买车等情况，判断待判定

人是否符合补助条件。

3.4 平台运营方负责构建智能化共享服务能力

  平台运营方负责实现各部门基础数据共享服

务的产品化、智能化，主要包括以下工作：(1)
构建数据共享服务全景图，便于数据使用方快速

查询检索。(2)支持服务接口智能编排。数据使

用方既可以按需选择某一服务接口的部分返回数

据，也可以将多个部门的数据服务接口重新编

排，整合成一个新的数据服务。(3)按数据项进

行自助订阅。数据使用方可根据数据项选择所需

数据，进行数据的批量订阅。支持数据使用方确

定订阅数据增量的更新方式和交换周期。

3.5 双方联合共同优化授权机制

  双方共同建立自动化授权机制。数据提供方

在提供基础服务的同时，需要确定数据资源的共

享条件，如有条件共享需明确共享条件，包括数

据的使用层级、使用对象、使用场景、业务系

统、使用时间等。为便于数据共享平台后续开展

运营工作，数据共享条件的设置粒度应细化到字

段级。数据共享平台运营方负责构建基于区块链

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授权机制，将事先约定的共享

条件固化上链，各方均不可任意更改。数据使用

方申请数据授权，智能合约自动判断数据使用方

是否满足授权条件，并将授权结果上链公示，保

证共享授权的效率和安全。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

的自动化授权机制，一方面减轻了数据提供部门

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因事先明确授权条件，可降

低数据提供部门授权的随意性，增强数据共享的

规范性。

3.6 双方联合共同保障数据安全和共享服务质量

  在联合运营模式下，数据提供方需要保证其

数据资源基础服务的质量，包括数据服务的在线

性、稳定性和实效性；还需保证共享数据的质

量，主要包括：(1)明确数据标准；(2)保证数据

与数据标准的一致性；(3)做好数据分类分级管

理，对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一般数据进行分类

标记，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脱敏等处理。

  平台运营方要对数据提供方的数据共享服务

质量进行核查。对于数据库方式接入的数据资源

进行如下检查：(1)数据标准确认，确认数据项

类型、长度等是否合理，编码表是否完备；(2)
数据质量检查，在共享数据库中执行质量检查，

推动数据提供方根据检查结果进行质量优化；

(3)访问能力确认，测试探针与共享数据库的连

通性，并测试评估计算环境是否满足数据查询

要求。对于服务接口方式接入的数据资源进行

如下检查：(1)接口信息确认，确认接口名称、

摘要、参数、返回值、代码示例等信息的可理解

性，确认接口说明文档是否清晰、接口申请要求

是否明确；(2)接口对接测试，开展服务接口与

网关的对接测试，使用样例数据进行测试，确认

接口功能正常；(3)调用能力确认，开展接口压

力测试，确认接口是否满足并发调用需求。平台

运营方需具备构建“安全合规”的数据安全共享

能力，对物理汇聚和逻辑汇聚数据统一进行数据

安全管理，统一制定数据流转控制和使用约束等

安全策略，并确定物理汇聚数据的保护和留存规

则等。

  平台运营方要具备运营保障能力：一方面通

过日常巡检、监控，保证数据共享服务的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预警、分析、评估等工作，发现数

据使用异常情况。不但可以及时发现数据共享安

全风险并予以补救，而且可以及时制止使用方使

用不当的情况。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取部分典型省份，通

过电话、座谈和专家讨论会等方式，充分调研数

据共享平台建设模式、数据接入模式、运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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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借鉴部分省份在开展数据共享运营过程

中数据接入管理、授权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实

践，最终提出数据共享联合运营模式。

  政务数据共享服务的关键在于运营。本文总

结了国内外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在政策法规、数据

模型、技术平台、标准规范等方面的工作，分析

了当前政务数据共享的两种数据接入模式，指出

在这两种模式下共享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建立“联合运营”模式。数据提供方仅提供基础

数据服务，平台运营方负责实现共享服务标准化

和授权流程自动化，支持数据使用方按需定制共

享服务。联合运营模式的优点如下：(1)平台仅

汇聚部分高频数据，避免了大量数据汇聚可能带

来的安全风险隐患；(2)数据提供方仅提供基础

数据共享服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共享服务保障

压力；(3)平台运营方通过构建标准化服务和智

能化服务，可较好地满足共享使用需求；(4)通
过智能合约实现授权自动化，突破了当前数据共

享授权的随意性，并提升了授权效率。

  联合运营模式在不需要数据大规模汇聚的前

提下，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跨部门数据共享难题，

但数据共享服务运营需要通过制度、规范、考核

来保障工作的有效实施。针对该隐患，数据共享

不仅需要创新服务运营机制设计，还需要在管理

层面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权责，细化数据共享的

规则和流程，完善数据共享在安全管理和考核评

估等方面的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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